
徽采云框架协议合同

合同编号：34012120251030000034

需方(甲方):长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供方(乙方):长丰县银瑞商贸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：2025-10-30

鉴于：1、甲方一次性从乙方购得 4套本合同所指空调。

2、在上述条件下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甲方所采购乙方空调一事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名称 型号 数量 金额 签订地点:合肥

规 格 型 号 单位 数量
单价

(元)
金额(元) 备注

KFR-35GW/Z1MCE81U1 套 4 3199 12796 1.5 匹挂机

辅材费 1 5660 5660

合计 套 18456

总金额(大写)：人民币壹万捌仟肆佰伍拾陆元整 （￥18456.00元）

备注：本合同金额为含 13%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

二、标配以外的辅材另外收费。

https://kjxy.anhui.zcygov.cn/items/2386833591435504?utm=web-trading-backstage-front.357b39cc.c2309211407.1.a73d3d009a8d11f080467dc8ce1848fe


三、质量标准:国优世界名牌产品;技术参数:以随机说明书为准.

四、保修期限:.免费安装，整机六年免费包修(7匹及以上柜机保修十八个月)（注：由不可抗力因素，甲

方工作环境恶劣或甲方私自拆修造成的损坏或故障不在保修范围内。）

五、交货地点：用户指定地点。

六、运输费用:由乙方负担.

七、验收标准 :以国家同类产品标准为准.

八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合同签订后，送货安装结束后 ，一周内一次性付清合同款。甲方未付清空调的

全部货款前，空调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。乙方方享有对该批空调的处置权。

九、违约责任: 按合同法等相关条款执行。

十、解决合同纠纷方式:协商解决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 合同期限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（委托人）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限为双方签字生效后 45天。

超出此期限，若遇到所订产品无货或价格调整，则双方协商另立合同。
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 二 份，其中甲方保留 一 份，乙方保留 一 份。复印件有效。

需方: 长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供方：长丰县银瑞商贸有限公司

地址: 地址：长丰县水湖镇长寿路东段

委托人： 委托人:

电话: 电话: 0551-66681528

开户行: 开户行: 中国农业银行长丰县支行

帐号: 帐号:12286001040008784

日期: 日期:2025年 9月 26日


